
池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
池教体督〔2022〕13 号

转发安徽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
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“涨粉”

“评比”“推销”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办公室，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办公室，各市

直学校：

现将《安徽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

与教育教学无关的“涨粉”“评比”“推销”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》

（皖教秘督﹝2022﹞2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各校认真贯彻

执行，并将排查整改情况形成文字材料，于 2022 年 8月 15 日前

报市教育督导办，邮箱：7845ww@163.com。

池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21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











